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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3月 1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怀旭带队调研财政助企纾

困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财经工委，区审

计局、区发改委、安成园区、淮南现代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参加。

3月 2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勇前往淮南现代产业园

开展“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回访活动，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淮南现代产业园、四宜建投公司、

区消防应急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参加。

3月 4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怀旭前往睿欣创新科

技产业园二期施工现场指导项目建设，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区

招商工作八团（队）相关负责人陪同。

3月 7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集体业务学习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参加学习活动。

3月 8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主任会议。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勇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吴怀旭，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楠，副主任陈瑞文出席会议。

人大相关工委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3月 10日上午，淮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田家庵代表

团第二代表小组开展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调研。市工商联主席杜

本硕陪同。

3月 11日上午，区人大机关党支部开展“植树造林，建设

生态田家庵”主题党日活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前往史院乡瓦

杨村开展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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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主任吴怀旭现场指导区 2022年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共促消费公平”—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

3月 15日上午，区人大机关党总支部委员会会议召开。会

议开展了集体学习，听取了各党支部工作汇报，研究了党建重

点工作。党总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

3月 16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怀旭深入淮南现代

产业园开展“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活动。区人大常委会财

经工委、区商促局、淮南现代产业园负责人陪同。

3月 18日下午，区十八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社会建设委员会主

任委员曹萍出席会议并讲话。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对口联系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3月 22日上午，区人大机关党支部开展集体学习研讨活动。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3月 25日，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区委书记从永

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勇，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工

会主席魏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怀旭、朱楠出席田家庵分

会场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室主要负责人参加分会场会议。

3月中下旬，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勇、副主任吴怀旭、朱楠、

曹萍分别深入洞山街道、史院乡、安成镇、田东街道督查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区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室、有关乡镇街道负责

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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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2022年 3月 11日）

栗战书

各位代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

定，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两个办法。会议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进一步激发了全

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气风

发、步调一致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各位代表！

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背

景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从根

本上得益于：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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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在党的理论史上形成

了完整系统的人大制度理论。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深入学

习和认真贯彻这一全新政治制度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

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宪法核心原则。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宪法的核心原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宪法确立的必须长期

坚持的国家指导思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一项重

要领导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为根本

的就是确保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确保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得以全面实现。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国

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就是人民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

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

——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制度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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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的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

督。人大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和任免

权，既支持“一府一委两院”高效推进各项事业，又确保行政

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

——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从

国家快速发展变化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切实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

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人大制度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更加

定型，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各位代表！

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各位代表肩负党和人

民重托，积极参加会议审议，负责任地投票表决，决定重大事

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批高质量、有分量的议案

和建议；发挥各自优势，从不同角度参与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

深入实际调研视察，充分汇聚和反映民意；参与执法检查，参

与常委会、专委会相关工作，全面展现了忠诚为党分忧、忠实

为民履职的高度政治自觉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本届人大履职还有一年时间，我们要一如既往、善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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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永不放松、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代表职务，

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各位代表！

今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要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新使命新任务，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全面实施宪法，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依法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协

办公室、区监察委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办公室、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发：区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室，各乡镇人大，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


